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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构建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制度框架，以保障公民的隐私权益。其中着重研究以下

几方面问题：首先，阐述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分析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

的理论基础，明确了政府数据开放的内涵、特点及其价值。其次，当前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

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发现存在立法规定不完善、删除权主体片面，个人信息删除权落实现状不理想等问

题。最后，国外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立法实践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本文借鉴了国外政

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立法实践，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有

益启示。结论明确了政府数据开放的理论基础及个人信息保护原则的适用性，为后续讨论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支撑，为中国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强调了建立和完善个人信息删除权制度框架的必

要性，以更好地保护公民隐私权益并推动政府数据的有序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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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build an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in order to protect citizens’ privacy rights. It focus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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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what i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and per-
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and personal infor-
mation protection is analysed, and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value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are clarified. Secondly, what are the main problems faced by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the current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mperfec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one-sided subject of the right to erasure, and unsatisfactory statu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to era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Finally, what is worth learn-
ing from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the right to era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open government 
data in foreign countrie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foreign government data openness to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right to delete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China’s government data openness. The 
conclusion clarifies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rincipl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protection, provides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bsequent 
discussion, and provides useful references and insigh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ystem in China 
emphasises the necessity of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right to 
erasur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the citizens’ privacy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promote the orderly opening of governmen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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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数据开放与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基础 

(一) 政府数据开放的内涵、特点及其价值 
目前，政府数据开放的内涵不清晰和范围不明确，在理论上易与相关概念混淆，在实践上影响政府

数据开放工作的开展，需要在比较中把握政府数据开放的概念。政府数据开放是指政府部门将其所拥有

的数据，通过公开、透明、规范的方式，向社会大众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政府数据开放的目的在于促

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透明度，推动社会创新和发展。 
政府数据开放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数据来源广泛。政府数据开放的数据来源不仅包括政府部

门自身的数据，还包括其他机构和组织的数据。这些数据涵盖了各个领域的信息，如经济、社会、环境

等。数据类型多样。政府数据开放的数据类型包括统计数据、地理信息、行政记录、公共服务数据等。这

些数据类型丰富多样，能够满足不同领域的需求。数据质量高。政府数据开放的数据经过严格的质量控

制和审核，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同时，政府还提供了数据的元数据和格式说明，方便用户使

用和理解。数据更新及时。政府数据开放的数据更新频率较高，能够及时反映社会变化和发展趋势。这

有助于用户获取最新的信息和洞察市场动态。 
政府数据开放的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第一，公开透明。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政府部门将数据公开发布，并提供数据的元数据和格式说明，

使用户能够了解数据的出处、内容和使用方式。 
第二，规范统一。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政府部门按照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发布，

以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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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便捷高效。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政府部门提供便捷的数据获取渠道和高效的数据处理服务，使

用户能够快速获取所需的信息。 
第四，安全可靠。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政府部门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保护数据的机密性和完整性，

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在于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府透明度，推动社会创新和发展。具体来说，

政府数据开放可以带来以下价值：促进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政府部门将数据公开发布，使

公众能够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和政策措施，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推动社会创新和发展。政府数

据开放可以为科研机构、企业和社会组织提供丰富的数据资源，促进创新和发展。同时，政府数据开放

还可以激发公众的创造力和社会活力，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二) 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及其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适用性 
个人信息保护是政府数据开放中的重要问题，其基本原则包括合法性、公正性、必要性和安全性。

这些原则在政府数据开放中的适用性如下：合法性原则：在政府数据开放中，政府部门应当确保个人信

息的公正处理，不得歧视或滥用个人信息。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公正的数据处理机制，确保个人信息的合

法使用，并保障个人隐私权。必要性原则：在政府数据开放中，政府部门应当根据实际需要，仅收集和

使用必要的个人信息，避免过度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同时，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措施确保个人信息的安

全，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安全性原则：在政府数据开放中，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的信息安全管理制

度，采取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确保个人信息的安全性。政府部门还应当定期进行安全评估和风险评估，

及时修复漏洞和弱点，提高信息安全防护能力。 
总之，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在政府数据开放中具有重要的适用性。政府部门应当遵循合法性、

公正性、必要性和安全性原则，确保个人信息的合法、公正、必要和安全处理，保护个人隐私权和个人

信息安全。同时，政府部门还应当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对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严肃

处理，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2.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现状及问题 

(一)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立法现状分析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1 中，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内涵得到了明确的规定。该法第四条

指出，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

名化处理后的信息。个人信息的处理涵盖了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和删除等各个环

节。第 4 章规定了个人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权利，包括知情权、查询复制权、更正补充权、删除权

和解释说明权等。 
在进入 21 世纪后，我国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中国化越发地重视，在千禧年后出台了一系列保护个人

信息删除权的法律文件：2000 年 9 月 25 号国家公布实施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第十六条明

确规定了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其网站传输的信息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应当立

即停止传输，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可以看成是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一次尝试。200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示范法草案学者建议稿》建议立法者将“删除”上升为一项权利。 

2009 年 12 月 26 日通过的《侵权责任法》，对我国相对滞后并且饱受诟病的个人信息保护情形做了

一定的补充。2011 年 1 月，工信部就个人信息保护颁发《信息安全技术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

息保护指南》，规定个人信息主体有删除其信息的权利。2012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的《关于加强网络信息

 

 

1《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删除个人信息：当处理目的已经实现、无法

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时。这一条款明确了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法律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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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的决定》，规定用户相关信息或隐私泄露后有权请求删除。2013 年 7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令第 24 号公布的《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明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

信息服务提供者有义务为用户提供注销号码或者账号的服务。 
2016 年 11 月 7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了网络运营者对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

息有错误的，公民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2017 年

《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草案)》规定个人信息删除权：在法定或约定事由出现时，个人信息权人得以请求

信息处理主体无条件删除其个人信息。2019 年 3 月，两会上，人大代表再次提及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

并承诺，已将《个人信息数据保护法》的制定提上日程。 
在法律依据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为规范政府数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指

引。根据该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地方政府能否开放利用包含个人信息在内的政府数据资源，主要取决于

公民个人的知情同意。此外，《个人信息保护法》强调了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合法、

正当、必要、诚信、目的限制、最小必要、质量、责任等原则。这些原则对于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

活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二)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领域。目前，我国在个

人信息保护方面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 个人删除权权利主体范围较片面 
我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规定的权利主体仅仅是一般主体。并没有对相关特殊主体做出规定，由

于主体不同，所需要的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保护也应不同，而不应“一视同仁”。但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

的权利主体过于单一，为一般主体。这就会导致几个问题： 
第一，对特殊主体的保护程度不够，借鉴美国国家关于删除个人信息权利的立法，其重点在于对未

成年人的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应当将其获得重生的权利包括在内，尽管刑

事诉讼法中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权利作出了封闭、不公开审判等相应的保障措施，但是，因为互联网的发

达程度，使得相关主体的相关信息仍然存在于网络之中，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的“重生”也就无从说起。 
第二，对相应的主体惩罚程度不够，因为国家公职人员和公众人物都有以身作则的责任，所以他们

受到的关注也就越多，广电总局和党内法规都对“劣迹”的人做出了规定，如果删除了这些人的个人信

息，就会影响到相关的法律和制度的执行，也会对那些违法者造成一定的惩罚。 
2. 个人信息删除权落实现状不理想 
在 2019“全国两会”上，《个人信息保护法》也被列入了立法议程，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待

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如何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以及对其进行什么样的立法支撑，也是学术界讨论的重

点，因此，对于个人数据的侵权问题，也应当进行讨论。 
个人用户信息注销困难。个人用户信息注销困难。根据央视新闻《第一财经时间》2018 年 6 月份报

道 1，现存热门软件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注册简单但注销困难。根据报道称，经试验的 9 款热门 APP 中，

仅有摩拜单车以及滴滴出行注销较为简单。QQ、快手、美团外卖等软件均无相应的注销按钮，而新浪微

博、淘宝、百度地图、网易邮箱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注销难的问题。一部分软件注销需要提供真实姓名，

身份证号，人脸识别等较为复杂的程序。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原则。 
注销后信息未被清除。数据侵权不仅仅是删除困难那么简单，还有很多后续的问题，有学者曾经说

过：一些网络服务商可能仅仅是注销了一个账号，而用户的个人资料仍然被保存在了服务器上，互联网

企业仍然可以对有关的信息进行分析、整理，甚至是交易，而使用者无法判断互联网公司的侵权行为。

这样，就侵犯了用户的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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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立法统筹性和明确性有待提升。 
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规范较为零散，缺乏专门立法的统一引领。例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虽

然明确了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法律内涵，但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过程中，仍然需要更详细

和具体的法规进行指导。此外，中国政府数据开放处于试点阶段，通过分析 21 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规定,
发现各地区展开的制度探索中存在规则制定缺乏统筹、数据确权不合理、数据安全机制不完善、评价机

制不科学等典型问题[2]。 
数据开放的范围和质量问题：当前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还有待拓展，同时开放数据的质量和更新速

度也存在问题。例如，数据总量少、静态数据多、动态数据少，以及数据更新慢、无法下载等问题，这些

都限制了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实施效果。技术和管理手段的创新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创新技

术手段，推动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保障使用个人信息数据时的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成为了一个新

的挑战。 
跨境数据流动的问题：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我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

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需向境外提供的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因此，为了更好地实施政府数

据开放中的个人信息删除权，我们需要从立法、技术和管理等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和

创新。 

3.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制度构建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制度构建是一个复杂且重要的任务，为全面、系统、精准地识别

政府数据开放过程中潜藏的隐私风险，并助益隐私风险治理推动数据开放进程[3]，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推动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制度的构建： 
(一) 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个人隐私保护模型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实现我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经济手段。人民本位

是我国立法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的立法原则，这种条件下不允许完全的适用美国自律模式下的个人信息监

管模式。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信息化与实体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又不能完全的适用欧盟立法规制模式，另一方面，英国的技术

监控模式覆盖面较小，可控范围受限，也不适合我国多而繁杂的互联网企业。因此完全有必要探索适合

我国国情，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我国人民最基本的权利需求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模型。 
首先，原封不动地照搬欧盟的立法模式来保护个人数据隐私权，以牺牲生产力为代价换取公民信息

安全，这种方式得不偿失。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不能袖手旁观，必须积极参与其中。我国始终将公民

权利保护置于首位，不能采用美国的自律模式。另外，由于我国软件平台种类繁多、内容复杂，技术监

控模式也不是最佳选择。 
在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则指导下，欧盟的立法体系应该作为整个管控体系的基础。同时，我们可以借

鉴美国的自律管控模式作为补充。当然，企业也需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另外，技术监控也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因此，我国应该以立法为基础，以企业自律为实施手段，结合技术监控措施，形成三位一体、统

筹兼顾的管控方式，从而实现管控的合理化和有效化。此外，国家应该制定专门的网络隐私保护法来保

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通过这样的法律，我们可以更好地规范网络行为，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在人民利益为首的原则下，我们应以欧盟的立法体系为整个管控体制的基础，同时借鉴美国的自律

管控机制作为补充。企业应被赋予一定的自主权，但技术监控仍然不可或缺。这意味着，我国应采取立

法为基础、企业自律为实施手段、技术监控为措施的三位一体策略，全面考虑、统筹实施，以实现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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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化和有效化。最后，国家应当制定专门的网络隐私保护法，以保护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立法制度完善 
我们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尽管《个人信息保护法》已经明确了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

息删除权的法律内涵，但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过程中，仍然需要更详细和具体的法规进行指导。例如，

可以制定专门的政府数据开放法，明确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方式、程序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的具体措施

等。 
1. 扩充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主体范围 
不同主体的主体信息曝光程度应加以区分，公众人物因享受的资源比普通人更充足，政府公务人员

因其身份的特殊性，二者日常生活应具有模范示范的作用，因此相关的信息需要更多的曝光度以及透明

度，个人信息删除权应适当的减弱甚至是移除： 
首先，比如，2014 年 9 月 29 日，广电总局发布了一份关于“禁止明星”的通告，其中就包括了“吸

毒”和“嫖娼”。对于“劣迹艺人”、“劣迹官员”之类的个人资料，应该加以限制和剔除。公众人物，

特别是娱乐圈中的名人，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需要有足够的曝光度和话题性。将被遗忘权授予公众

人物，与其职业性质相违背，也将对公民的知情权产生影响。 
其次，在法律层面上，应当加强对其个人信息的保护，尤其是明确规定，参照美国的“橡皮擦法案”，

对侵害未成年人等有限制的人进行个人信息删除的行为，应当从重处罚。因为青少年没有足够的辨别能

力，所以他们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够成熟的。“儿童的自我表现通常比他们自己的反省要快，而这种错误

可能会伴随他们一辈子，不管他们在哪里”[4]。 
个人信息删除权的主要细化点在于：(1) 完善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内容，将个人删除权的主体、客体内

容细化、区别、明示；(2) 完善个人信息侵权举证责任归属，明确相关行为人的义务。譬如互联网服务提

供商对行为人提起权利时已将个人信息删除负举证责任；(3) 细化侵权责任，对不同侵权行为规定不同的

侵权责任，探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实现维护个人信息安全有法可依。 
(三) 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信息删除权完善 
加强数据的质量管理和更新。当前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还有待拓展，同时开放数据的质量和更新速

度也存在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准确性。同时，

也需要定期更新数据，以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 
改善创新技术和管理手段，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和个人隐私。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创新技术

手段，推动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成为了一个新的挑战。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的运营者的监管，确保他们在我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 
最后，加强国际合作，解决跨境数据流动的问题。对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我国境内收集

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因业务需要，需向境外提供的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这

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合作，共同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总而言之，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制度构建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从立法、

技术和管理等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

人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权益，同时也能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4.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国际经验及启示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国际经验及启示对于我国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比如从隐私

风险评估与防控的角度，调查日本政府开放数据的隐私保护实践，为我国政府开放数据和隐私保护提供

参考[5]。以下是一些主要的国际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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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立法明确，保护公民隐私权：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和

隐私权。例如，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就明确规定了个人数据的收集、处理和存储的规则，

以及个人对其数据的控制权。这为我国在构建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制度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其二，技术手段的创新：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创新技术手段，推动个人信息的匿名化处理，

保障使用个人信息数据时的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成为了一个新的挑战。例如，区块链技术可以用于保

护个人数据的安全和隐私，因为它能够实现数据的去中心化存储和管理。 
其三，跨境数据流动的管理：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严格的管理规定。

例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规定，如果企业需要将个人数据传输到欧盟以外的国家，必须确保

接收国的数据保护水平不低于欧盟的标准。这为我国解决跨境数据流动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其四，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强调公众参与和社会监督在个人信息保护中的重要

性。例如，美国的《消费者隐私权利法案》就要求企业在收集和使用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时，必须向消费

者提供充分的信息，并尊重消费者的权利。这为我国在构建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制度时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 
政府数据开放中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国际经验和启示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我们需要从立法、技

术和管理等多个角度出发，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改革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保护公民的个人

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权益，同时也能推动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共享，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5. 结语 

个人信息删除权是一项新的权利，但随着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它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在大数据时

代，数据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它的价值实现权应该属于信息主体。所以，对个人信息的自主决定权是非

常重要的。将“信息自主”这一内容引入到中国的“个人信息删除权”中，也是“大数据”背景下的一

项重大举措。在目前的环境下，个人信息删除权的实施状况不容乐观，其中包括：用户信息删除困难、

搜索链接难以删除等问题，已经严重侵害了用户的信息自主权和隐私。而数码存储技术，更是让侵权行

为的持续时间变得更加长久。为此，在我国构建健全的关于删除个人信息的法律和司法体系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本文从政府层面、用户个人的方面和立法层面对个人信息删除权的理论基础进行阐述，提出针对个

人信息删除权的问题，并针对提出的问题给出合理的完善建议，最后分析国际经验和启示，针对国际经

验给我国的个人信息删除权以启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终实现我国个人信息删除权制度法治现代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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